声明函

致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公路养护中心
（代理机构名称）有意参与贵方组织的 2026年-2028年采购代理机构遴选活动。为助力贵方公正、择优地选定代理机构，我方就本次遴选相关事项郑重作出如下声明：
1.我方特此声明，在参与本次代理机构遴选之前的2023年 - 2025年期间，我方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违法记录（包括但不限于向招标人相关工作人员行贿、向评标专家行贿、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等行为），未受到财政厅、住建厅等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。我方对本声明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2.若上述事项存在虚假陈述或隐瞒情况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且不再寻求任何旨在减轻或免除法律责任的抗辩。 
特此承诺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者盖章）：

         供应商（盖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年
月  
日

